
國立金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3月13日國立金門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07學年度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4月10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國立金門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08學年度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09月16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109學年度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03月16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04月20日國立金門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0學年度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06月15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5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2月07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5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4月12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03月20日國立金門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2學年度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05月07日國立金門大學行政會議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09月24日國立金門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4學年度第1次會議審議通過 

 

 

一、 國立金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國際化，吸引優秀外國學生入

學，並獎勵在校優秀外國學生，特依據「大學法」第25條第3項、「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15條、及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要點」第13點，

訂定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且在本校就讀學士班或

碩士班之外國學生。 

三、 申請資格： 

1. 新生註冊入學就讀第一年，即取得入學當學年申請獎學金資格。 

2. 外國學生於本校就讀滿一學年，其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排名或

系排名在前60％以內，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需達80分以上，無申

誡以上懲處記錄，大二學生須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A2等

級或以上；大三以上學生則須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B1等

級或以上，即具備申請該學年獎學金資格。 

3. 為鼓勵本校在學外國學生繼續留校升讀碩、博士班，其重新申請入

學時，大學期間歷年學業成績班排名或系排名在前60％以內，全

學年操行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無申誡以上懲處記錄者，即具備

申請該學年獎學金資格。 

4. 已在臺各大專校院就學之外國學生，如申請轉學進入本校，且於原就

讀學校曾申請各類入學獎助學金者，於進入本校就讀後將不得依本

要點重複向本校提出入學獎助學金與生活津貼之申請。 

四、 獎學金種類與額度： 

1. 新生獎學金：符合前點「新生」資格者，就學第一學年上、下學期

均可申請相當於學雜費及住宿費總額二分之一的獎學金。 

2. 在學生獎學金：符合前點第二款資格之在校生，或符合前點第三款

資格在本校升讀碩博士班之本校畢業生，該學年上、下學期均可

申請相當於學雜費及住宿費二分之一之獎學金；如在校生前學期

學業成績表現良好，或在本校升讀碩博士班之本校畢業生，歷年

學業成績達到班排名或系排名前40％以內者，該學期可申請相當



於學雜費及住宿費全額之獎學金。 

3. 就學生活津貼：凡符合前點各項資格且未受領教育部、外交部之

「臺灣獎學金」者，擇優給予每學期每人新台幣1萬元之就學生活

津貼。每學期總核發名額，視財源多寡而定。由第6點所定之審查

小組，依據學生入學前成績，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與總體表現評

定受獎順序。 

4. 特殊優秀新生獎助學金：如本校經簽准後參與我國設於世界各地

「臺灣教育中心」等相關機構辦理之特殊獎助學金或相關競賽，

名額以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外國學生總量5%為上限；或經取得外

部廠商贊助，其獲獎人申請入學之第一年得核予全額獎學金。 

五、 本項獎學金，針對同一學程同一學生，以補助一次為限。大學部學生至

多給予獎勵四年（建築系為五年），碩士班學生至多給予獎勵二年。 

轉學生則以入學時之編級起算，以補助至四年級（建築系至五年級）為限。 

六、 為辦理本要點各項獎學金及就學生活津貼之審查，設「境外學生獎助審

查小組」，成員包括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國際長、教務長、學務長

等主管。 

本要點所訂之各項獎學金及就學生活津貼，由國際處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通

知外國學生依本要點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申請案收件後由國際處進行初審，由前項所稱「境外學生獎助審查小組」辦

理複審，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受獎名單，憑以辦理獎學金及就學生活津貼核

撥。 

七、 獎學金來源： 

1. 以本校校務基金，及其他相關捐助經費為主要來源。 

2. 若相關經費不足時，得視財源狀況加入其他經費配合之。 

八、 休、退學之處置：如遇申請休學或遭退學者，視同該學期自始不具備受

獎資格，應停止核發獎學金，或繳回已受領之獎學金，始得辦理離校

手續。當休、退學原因消失時，其當學期受獎資格不予恢復。 

九、 經查申請過程中相關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或不實，將撤銷其受獎資格，已

領取之獎學金應予追繳。 

十、 凡依本要點申請並獲核定領取獎學金與生活津貼者，經核定後，應配合

每學期生活服務學習。兩者兼領時，應服務學習80小時，僅申領獎學

金或生活津貼其中一種，應服務學習40小時。獲獎者生活服務學習單

位，由國際處統籌分配並負責督導執行。 

十一、 本要點適用於11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